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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血的暴行成中共打手的“研究课题”

——张伟杰揭露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黑监狱暴行 

 
【明慧网】武汉市武昌 

区法院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 

日非法庭审七位法轮功学员, 

其中民企经营者张伟杰，被 

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在武 

汉市第二看守所，正在上诉 

中。二零一一年，张伟杰被 

警方劫持在湖北省法制教育 

所刑讯逼供半年之久。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施暴的 

恶徒们，竟公开的将惨无人 

道的暴行称为“研究课题”。 

以下是张伟杰揭露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被迫害的经历。
我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在单位上班时，被武汉市国

保大队的便衣晏士国（男，三十岁左右）、项南（音）（男

三十岁左右）、陈友明（男，三十岁左右，）绑架。当时让

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不出示，我不肯被他们带走，项南打我，

他们把我强行塞入车中带走，在路上他们用黑塑料袋套在

我头上，不让我看到外面的情况，他们把我带到湖北省政

法委、“六一零”办的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专门关押法

轮功学员的黑监狱），以所谓“监视居住”名义将我关押

在这里进行迫害折磨。 

黑监狱  
我被关进来后，一个自称负责关押的姓邓的队长过

来。（在这里，他们对自己个人信息都非常注意保密，不

讲真名，有的只有姓，有的只用小名，他们心里都明白，

他们干的这些事太伤天害理，太缺德，害怕被曝光）这个

姓邓的队长名叫邓群（男，三十岁左右，身高 1.78 米，

体重 180 斤左右）。邓群和这里其他几个打手一样，喜怒

无常，时常还在说笑，突然就一拳打去，就是因为他的这

种表现，二零一一年被正式招为司法警察。 
邓群讲这里是省里办的学习班，我说这里是黑监狱，

是非法机构，以所谓“监视居住”的名义把人关押在这里

是非法的。邓群讲这里就是共产党办的，共产党想怎么关

押就怎么关押，因为政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政权是为

统治阶级服务”这句话多邪恶，古今中外，连最残暴的纣

王都不敢说政权是为他自己服务的。政权是为社会服务

的，为大众服务的，而当权者将马克思的这套说词潜移默

化地变成了理念让人接受了。邓群说：“你说的对，这次

让你没有出去告状的机会，一定要将你关起来。”我说：

“炼法轮功没有罪。”邓群说：“共产党不让炼，这就是法

律，这次想办法也要给你定个罪。”在这里他们确实有一

整套方法用来威逼、恐吓、诱导、欺骗被关押者，让人

在这个恐怖高压环境下，精神出现恐惧，按他们吩咐的

认罪。打人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邓群说：“打你怎么

了，想打就打，我养的宠物我舍不得打，打你我看心情，

心情好我少打几下。” 
开始，我将邓群打人的事告诉这里一个副所长张修

明（五十多岁，皮肤微黑，秃顶，转业军人，沙洋劳教

所重管队队长，因整人有一套，被任命为湖北省法制教

育所副所长）。他回答说：“孩子不听话，父亲打几下，

这很正常。”这是什么逻辑？！谁是谁的孩子？他为纵

容手下打人找说词。我也将打人折磨人的事告诉武汉市

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来的人，这就是他们打着“监视居

住”的名义非法拘禁，私设刑堂打人折磨人。武汉市国

保大队的晏士国等人也不搭理，只是笑一笑。打手邓群

回头说，我将他们打人的事告诉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汉

公安告诉他们说打轻了，还不够。  
在省法治教育所打人折磨人是公开的，这里的“工

作人员”都习以为常，常用这个来威胁和取笑我，说让

“司法警察”打你，并很详细地描述这些省法治教育所

里司法警察打人的过程。这些打手也很乐意炫耀这些，

打人时他们时常都是带着人观看。邓群行凶时，总是带

着一个叫“小红”的黄冈女孩（姓王，二十岁左右，1.55

米，卫校毕业）。 
一次，邓群透露省法治教育所里有一套完备的整人

手段，他们决定要对我采用这个手段，并画出流程：罚

站；打；绝食（实际是不让人吃饭）；灌食；不让睡觉；

吊铐；打毒针（下药）；电棍电。之后，他们开始动手。

最先动手的是邓群和省法治教育所里的另一个打手胡

高伟（三十九军专业，当过十五年兵，离婚，凶残没人

性）。他们用拳头打我的头，并开始不让我吃饭，不让

睡觉，每天二十四小时强迫我站立。  
邓群、胡高伟、何伟、小红、跟一个医生万军，他

们几个负责每天给我灌食二次，一般一次要灌一个多小

时，其实就是折磨人。他们不停地把灌食管插入，拔出，

让我感到痛苦不堪。万军和小红还用医学知识在旁边

劝：这插管上已经有血了，说明食道已经插破了，过几

天就会烂，再插下 
去，胃也会插破， 
以后就不能吃东西 
了，说不定插不好， 
把气管也插坏了； 
如果不接受他们的 
要求，他们不会停 
止，而这些伤害是 
没有表面伤的，检 
查不出来。 

张伟杰夫妇，妻子陈蔓被冤
判七年，非法关押在武汉女
子监狱遭迫害。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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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灌食，他们还带着保安和省法教所其他人来

看。灌食一般在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灌一大

桶，有时两大桶，所以每次灌到一半，胃里装不下，就

开始往上返，从嘴里往外流。这时胡高伟就开始拿着报

纸把我吐出来的东西往我脸上涂，往头上涂，兴奋地喊：

“就是这个效果”。并用东西往我头上、脸上打，周围

人都跟着兴奋地取笑。  
灌食的残忍还在其次，可怕的是这酷刑的执行者、

旁观者，在折磨人时竟是轻松的谈笑风生，以折磨人取

乐，其狠毒超过豺狼。万军还让邓群和胡高伟来插，打

手们故意用力插拔，有时插进胃里绞动，看到我痛苦不

堪的表情，就兴奋地大笑、取乐。我的食道开始化脓，

腿肿的很粗，脚肿的象大馒头，生殖器肿的要双手才能

捧住。  
万军还假惺惺地劝说：“这样坚持下去，最后的结

果就是你身体器官衰竭，身体垮了；还是按要求做，只

有“转化”。我说：“只有在这里才知道“转化”这个词，

社会上的人听不懂，其实就是投降，做叛徒，日本人侵

略的时候就叫“汉奸”，让人编造谎言，按你们讲的陷

害自己的朋友、熟人，达到你们欺骗社会的目的，那还

是人吗？” 
万军一会用发抖的手，指着骂我；一会又说共产党

历史上是害死了几千万人，其实他和我可以成为朋友。

我说朋友是很圣洁的词，不是狐朋狗友，禽兽是不能成

为人类的朋友的，我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哪我

不管，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所遭受的这个血淋淋的

迫害，就是你们打着共产党的名义进行的，打着法律的

幌子干出来的这么赤裸裸的迫害。  
万军用谩骂我来激怒打手打我，用打手打我来软硬

兼施。一天，他故意大声骂我，当龚健冲过来打我耳光

时，他假惺惺地说，他也看不惯他们打人，但你这样坚

持他们还要来打你。 
万军时而哀号，时而狂叫谩骂，丑态百出。当我将

万军的和其他几个打手的行径告诉从各区、街道雇来的

看押我的那些人时，他们不相信医生万军会这样，经历

这些才看到其丑恶的面目。 
一天，胡高伟得意地对我说，他们这样折磨我是他

们的一个研究课题，强迫站着不让睡觉，不让吃饭，灌

食折磨，看人意志力能坚持多久。在此之前能坚持下去

的记录是十天，我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十五

天，已经达到了，他们又转入另一个试验。 在此之前，

只知道日本 731 活人试验用的是中国人、朝鲜人、前苏

联人。而湖北省法治教育所却拿中国人做试验，是现代

731，而且他们这些行为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是公开

的，这些参与者还能是人吗？ 
他们以侮辱人来取乐。他们给被非法关押的人戴上

一个牌子，我不接受这种关押，拒绝戴，邓群就将牌子

夹在我耳朵上，何伟另外做了一个文革式的大牌子，挂

在我脖子上。我在被关押在省法治教育所的半年里，没

有剪过头，头发一直很长，而胡高伟故意将我右边胡子

剪去，而左边不剪来取乐。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我

被当沙袋来打，我的右脸被打肿变形一个多月，至今右

胸里还时时阵痛。胡高伟的左手有一次都打麻了，邓群

假意说，胡高伟打的真狠，比他打的狠多了。  
其实邓群、小红、胡高伟、何伟等几个打手，平时

表现也很平常，而在这个环境中，却表现出嗜血的凶残

兽性。这场迫害造就了一群无法无天，癫狂不可一世的

人渣败类。 

编造“罪名” 拼凑案件  
他们不停地对我讲他们给我定的罪名，逼我接受，说：

你不揭发张甦，就让张甦揭发你，给你定个“总协调人”

职务。过一段时间又说，给我定个“副协调”，并说湖北省

委 610 办的姚忠凯在管这个案子，当时的武汉市政法委书

记胡绪鲲开了两次听证会，给你们定罪，说按重庆打黑方

式把你们定为首要份子。  
我告诉他们，你们说的“总协调”也好，“副协调”

也好，我都没听说过。你们给我安的这个“总协调”是

什么职务？修炼中也没有你们理解的这种社会中的名称

和权力，我从修炼开始没有人任命我任何职务，没有接

受过任何人的命令，也没有命令过任何人，哪有你们说

的“组织”！修炼中参加的这些学习、交流没有罪，也不

违反任何法律。做好人还黑吗？重庆打黑本身就是权力

斗争，文革式的运动，是司法的大倒退，你们才是黑社

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他们说你坚持你扛得住，总有人扛不住，只要有几

个指证你就行，构成证据链，就给你定罪，不怕你们几

个零口供。这就是这个所谓“案子”的证据产生的原因，

私设刑堂、刑讯逼供，用恐吓、威胁、引诱等手段编造

“罪名”，拼凑案件。这也是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打人，

折磨人时不避讳的原因，并用来威胁其他人。  
他们的“罪名”是不断在变化。一个用莫须有的罪

名给人定的罪，一个连案件是怎么成立的都讲不清楚的

庭审，所谓的这么一堆“证据”，连笔录都是公安国保大

队伪造的，连时间都是错的，除了户籍是真实的，一切

都是假的。  
我被从黑监狱――湖北省法治教育所转出后，先后

被关押在几个地方。我欣慰的是，在这些地方的人都认

为我们是无罪的。民众在觉醒，这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

的希望，苦难中国将迎来光明的到来。天要亮了！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在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属于湖北省司

法厅保密单位。其工作指令来自于中共湖北省委 610 办公

室。2012 年在编警察 21 人： 

周学元（政委、原湖北省司法厅计财装备处副处长）； 

周水庆（所长原沙洋劳教所政委）； 

副所长：张亮、张修明（原沙洋劳教所三大队队长）； 

政治处：喻春华（主任）、徐红梅、邓群； 

管理教育科：龚健（科长）、刘琼； 

财务科：徐红（科长）、刘自英、李杰、彭刚； 

一中队：何伟、胡高伟； 

二中队：刘成、江黎丽、吴昌爱、别小霞； 

医务：万军；警戒护卫队负责人：刘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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